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3-003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棕榈园林

"

）在

2013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上，全体董事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了促

进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伟园林

"

）的业务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意

公司为胜伟园林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2,04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经董

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决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

年

9

月

6

日

注册地点：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海港路东侧央子街道蔡家央子二村

法定代表人：王胜

注册资本：

2050

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承接园林绿化、园林建筑、喷泉、雕塑、市政工程；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监理；种植、销售

花卉苗木、阴生植物（不含种苗）；销售园林工程材料及园艺用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审批项目及限制、禁止 、淘汰经营项目，涉及

后置审批项目的，凭有效许可开展经营）。

公司持有胜伟园林

51%

法人股权，为胜伟园林的控股股东。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胜伟园林的资产总额

为

167,699,763.34

元， 净资产为

104,673,506.78

元， 负债总额为

63,026,256.56

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00

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60,138,004.92

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27,086,218.54

元， 净利润

27,946,256.11

元，上述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2,040

万元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内容：为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

、公司为控股

51%

的子公司胜伟园林提供授信的担保支持，是为满足其目前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

需要，有利于其业务的拓展，对公司有利，未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2

、该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在可控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为

1,530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为

0

。本次

议案的担保额度待银行授信担保到期后启用，届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2,040

万元，占公

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被担保人的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3-002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13

日以书面、

电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

事

9

人。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吴桂昌董事长主持，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从化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更好的配合公司在从化进行市政业务和其他重大工程项目业务的开拓需要， 同意公司在从化设立分公

司。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满足公司

2013

年度营运资金的需求，保证公司经营的正常运作，同意公司

201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1

亿元（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

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工程履约类保函、商票贴现和保贴、法人按揭、担保、抵押等。 公司可根据

资金需求情况在授信额度内申请贷款金额，并授权董事长吴桂昌代表公司签署授信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解决控股子公司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伟园林

"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求，

同意公司对胜伟园林提供人民币

2,040

万元的授信额度担保。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经董事会审议

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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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1

月

24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

－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唐人神控股

"

）发来的《关于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的告知函》，根据函件内容，唐人神控股已

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将持有公司的限售流通股

1,500

万股质押给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海信托

"

），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1

、

2013

年

1

月

22

日，唐人神控股与中海信托签署《股权质押合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根据上

述二个合同内容， 唐人神控股向中海信托转让其持有公司的限售流通股

1,500

万股的股票收益权， 同时将

1,

5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海信托，为向中海信托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2

、本次信托行为仅限于唐人神控股持有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移，不会影响唐人神控股对公司的实际控

制权及表决权、投票权的转移。 唐人神控股就中海信托持有的股票收益权负有回购义务，唐人神控股应不迟

于信托生效日起

18

个月届满日回购完毕中海信托持有的股票收益权。

3

、

2013

年

1

月

22

日，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就中海信托与唐人神控股签署的《股权质押合同》、《股权收益权转

让及回购合同》进行了公证，分别出具了

"

（

2013

）沪黄证经字第

844

号、（

2013

）沪黄证经字第

845

号

"

《具有强制

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4

、

2013

年

1

月

23

日， 唐人神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

续，将

1,5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海信托，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1

月

23

日，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23

日

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

转让。

二、前次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1

、

2012

年

8

月

6

日，唐人神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将

2,5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6

日，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8

月

6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

结不能转让，目前该质押尚未解除（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9

日披露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

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并重新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91

））。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人神控股持有公司

68,926,3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7,600

万股）的

24.97%

，累计质

押

4,000

万股（含本次），质押部分占公司总股本（

27,600

万股）的

14.49%

。

三、备查文件

1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的告知函》；

2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3

、《股份质押冻结数据》（

2013.01.23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13-002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驻马店美神种猪育种

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追加

2012

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鉴于公司经营工作的需要和行业发展现状，为充

分发挥唐人神生猪全产业链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竟争力，加快

"

美神

"

种猪的发展速度，为养殖户提供生长

速度快、肉质好、出肉率高的优良品种，为市场提供安全、放心的猪肉，公司在

2012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基

础上，运用自有资金再追加

7

个对外投资计划项目，决定成立驻马店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

核定为准）等

7

家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4

日披露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

2012

年度对

外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84

））。

201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

驻马店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了

安徽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111724000009299

），具体情况

如下：

1

、名称：驻马店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

、住所：正阳县兰青乡兰青村

3

、法定代表人姓名：郑飞艳

4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5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6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生猪销售；农副产品收购（不含棉、烟、蛋）

8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12

日

9

、营业期限：

201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62

年

12

月

11

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13-00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追加

2012

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鉴于公司经营工作的需要和行业发展现状，为充

分发挥唐人神生猪全产业链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竟争力，加快

"

美神

"

种猪的发展速度，为养殖户提供生长

速度快、肉质好、出肉率高的优良品种，为市场提供安全、放心的猪肉，公司在

2012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基

础上，运用自有资金再追加

7

个对外投资计划项目，决定成立安徽骆驼饲料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

准）等

7

家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4

日披露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

2012

年度对外投资

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84

））。

201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

安徽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了安徽省

六安市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41521000032215

），具体情况如下：

1

、名称：安徽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2

、住所：安徽省寿县寿春镇老县委大院寿县招商引资局内

3

、法定代表人姓名：阳 强

4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5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7

、经营范围：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销售，农副产品收购（不含粮食）。

8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12

日

9

、营业期限：

201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52

年

12

月

10

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

*ＳＴ

赣能 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

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１５

，

５００

万元–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亏损

：

２７

，

１５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２３９７

元

－０．２７０６

元 亏损

：

０．４１９９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业绩扭亏为盈的原因

：

一是上年公司所属火电厂上网电价上调

，

效益在本年得到体现

，

同时燃煤价格

的下降

，

使得公司所属火电厂毛利率提高

；

二是

２０１２

年来水情况较好

，

公司所属水电厂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

三是公司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增加了投资收益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

公司参与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向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行股

份的方式收购泰豪软件

１００％

股权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实施完毕

，

公司不再持有泰豪软件

２０％

股权

，

转而持有泰豪科技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持股比例

１．８０％

。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认定该项股权交易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为公司贡献当期利润

６

，

２８１

万元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

１

、

上述盈利情况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具体财务数据及可能的变动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查阅

。

２

、

如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实现扭亏为盈

，

且其他条件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２０１２

修订

）》

中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规定

，

公司将及时向深交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股票代码：

000006

公告编号：

2013-006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三）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013

年

1

月

24

日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B

座

12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李永明董事长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4

人，代表股份

404,048,47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1.4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湖南振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04,048,474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

总股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0％

。

（二）表决结果：上述议案以普通决议的方式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余北群、李华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55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

2013-002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但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下降

50%

以上。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出具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304,588.86

元。

（二）每股收益：

0.25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业绩预告，公司

2012

年全年净利润为正，但由于上年同期公司出售子

公司湖北现代同创置业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确认了

80,000,000.00

元的处置收益，该收益已计入

2011

年

度投资收益。 本期不存在上述重大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故导致公司本期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

幅度的下降。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3－005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扭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

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0

万元到

2500

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341797.09

元，每股收益

-0.42

元

/

股。

三、业绩扭亏原因

报告期，在外部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新闻纸和文化用纸市场供大于求局面未根本改善的经济和市场

环境下，公司积极采取各种应对困难措施，一方面，认真组织好生产经营工作，全面开展精细化管理，降

本增效；另一方面，盘活林木资产，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现投资收益，退出在龙岩投资以及获得政府

土地收储出让金国有资本收益返还款等均在报告期确认损益。 为此， 公司预计

2012

年度将实现扭亏为

盈。

四、其他

1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 由于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故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0

万元到

2500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3-0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良时期货公司）收到浙江证监局《关于核准国

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批复》（浙证监许可

[2013]7

号），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

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试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70

号）等有关规定，核准国海良时期货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

格，经营范围变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

国海良时期货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的要求，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申请换领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等相关

事宜。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818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3-00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

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光大银行乔志敏、谢荣任职资格的批

复》（银监复

[2013]15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光大银行周道炯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3]50

号）和《中国银监会

关于光大银行吴高连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3]56

号）。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监会已核准乔志敏先生、谢荣

先生和周道炯先生本行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核准吴高连先生本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周道炯先生、乔志敏先生、谢荣先生和吴高连先生简历详见本行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5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

店四楼

１

号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２６

人，代表

的股份总数为

５

，

６９７

，

００３

，

２１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０３％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６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２５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

，

６９７

，

００３

，

２１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

，

９５６

，

３２９

，

２９８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７４０

，

６７３

，

９２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８．０３％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０．４９％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５４％

（三）本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司献民先生担任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０

人，出席

８

人，非执行董事王全华先生、独立董事刘长乐先生因公未能出席；公司

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股东大会并负责会议记录。 公司副总经理、总信息师、总法律

顾问、运行总监、营销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审议修改

《

中国南方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章程

》

５

，

６９４

，

０６０

，

５８５ ９９．９４８３％ １７５

，

３６５ ０．００３１％ ２

，

７６７

，

２６８ ０．０４８６％

是

２

、

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

聘 任 杨 丽 华 女 士 为

本 公 司 第 六 届 董 事

会非执行董事

５

，

６７３

，

４８２

，

６５９ ９９．５８７１％ ２０

，

７５３

，

４２９

０．３６４３％ ２

，

７６７

，

１３０ ０．０４８６％

是

２．２

聘 任 李 韶 彬 先 生 为

本 公 司 第 六 届 董 事

会执行董事

５

，

６８７

，

１０１

，

０２７ ９９．８２６２％ ７

，

１０４

，

２６１ ０．１２４７％ ２

，

７９７

，

９３０ ０．０４９１％

是

３

、

审 议 本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厦 门 航 空 有 限

公 司 向 波 音 公 司 购

买

４０

架全 新

Ｂ７３７

系

列飞机

５

，

６９４

，

１８５

，

７６８ ９９．９５０５％ １４６

，

４００ ０．００２６％ ２

，

６７１

，

０５０ ０．０４６９％

是

议案一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同意，议案

２

各子议案的表决

采用累积投票制。 上述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注

１

］。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吕晖律师和郑怡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注

１

：本公司的投票结果须由执业会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只限

于应本公司要求执行若干程序， 以确定本公司编制的投票结果概要是否与由本公司收集并向毕马威会计

师事务所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就此执行的工作并不构成按《香港核数准则》、《香港

审阅应聘服务准则》或《香港审验应聘服务准则》所进行的审核应聘服务，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不会就与

法律解释或投票权有关的事宜作出任何审计验证方面的确认或提出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南航明珠大酒店

４

楼

１

号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 非执行董事王全华先生因公未能

出席，委托非执行董事袁新安先生代为出席表决；独立董事刘长乐先生因公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贡华

章先生代为出席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选举谭万庚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签署《南阳基地资产租赁协议》。

其中，由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议案（二）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司献民先生、

王全华先生、袁新安先生、杨丽华女士回避对于议案的表决。 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议案（二）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南方航空

Ｈ

股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3-002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或

"

公司

"

）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

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十一名

,

实际参会董事十一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1

、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

<

托管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

先生回避表决，因此实际参加此项议案表决的董事人数为

6

人。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非关

联董事表决通过本议案。

鉴于股份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签署的《托管协议》已经于

2012

年

12

月

底到期，《托管协议》履行期间，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积极进行了托管资产的处置，但尚有部分

未注入首开股份的房地产主营业务全资、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持有型物业资产未处置完毕，为切实履行股份

公司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购买重大资产时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做

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股份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重新签署《托管协议》。

此次重新签署的《托管协议》，托管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托管期间，首开股

份收取的托管费用为每年

125

万元。 （详见关联交易公告

2013-003

号）

按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请伍亿元人民币房地

产开发贷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请伍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

3

年，由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

3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请拾亿元人民币房地

产开发贷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请拾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

1

年，由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

4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柒亿元信托贷款的

议案》

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柒亿元信托贷款，期限

2

年，由公司控

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

5

、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担保费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

先生回避表决，因此实际参加此项议案表决的董事人数为

6

人。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非关

联董事表决通过本议案。

由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董事会三项议案中贷款事项提供了担保，同意

公司按每年

1%

的费率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议案

2

、

3

、

4

项额度标准为

500

万元

/

年、

1000

万元

/

年、

700

万元

/

年。 （详见关联交易公告

2013-004

号）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3-003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托管协议》，协议履行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

、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托管协议》（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正在履行，托管费金额为人民币

125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召开七届六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首开集团签署

<

托管协议

>

的议案》。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首开集团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签署《托管协议》已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托管协议》履行期间，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积极进行了托管资产的处置，但尚有部分

未注入股份公司的房地产主营业务全资、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持有型物业资产未处置完毕，为切实履行股份

公司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购买重大资产时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做

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股份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重新签署《托管协议》，协议履

行期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在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首开集团签订的《托管协议》（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正在履行，托

管费金额为人民币

125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首开集团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希模。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开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拥有股份公司

743,820,676

股股权，占股份公司股权总额的

49.76%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首开集团所有未处置完毕的原未注入股份公司的从事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持有型物业经营的

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股权及持有型物业资产（除境外公司）等托管资产。

（二）价格确定的方法

鉴于此类关联交易无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在综合考虑管理成本的基础上，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合

法、合理、公允的原则，确定托管费为每年

125

万元，三年总计

375

万元。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本公司与首开集团。

交易标的：首开集团所有未处置完毕的原未注入股份公司的从事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持有型物

业经营的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股权及持有型物业资产（除境外公司）等托管资产。

交易期限和价格： 股份公司对首开集团托管资产的托管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托管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内，首开集团、股份公司依据托管资产的处置情况可重新签订《托管协议》。 股份

公司向首开集团收取托管费

375

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分为三期支付：（

1

）本协议生效后，首开集团向股份公司支付

2013

年度托管费用

125

万元人

民币；（

2

）

2014

年第一季度期间，首开集团向股份公司支付

2014

年度托管费用

125

万元人民币； （

3

）

2015

年第一季度期间，首开集团向股份公司支付

2015

年度托管费用

125

万元人民币。

五、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项关联交易，首开集团进一步履行了股份公司向首开集团发行股票购买重大资产时首开集团做

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促进了同业竞争问题的有效解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合理、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股份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

为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

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

2013

年

1

月

24

日，股份公司召开七届六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

先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杨文侃先生、王爱明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孙茂竹

先生、王德勇先生、刘守豹先生、梁积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

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国家其他管理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1．

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3-004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公司向大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2

、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担保费金额为

7520

万元人民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召开七届六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首开集团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近期拟向金融机构申请如下贷款：（

1

）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

申请伍亿元开发贷款，期限

3

年；（

2

）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请拾亿元开发贷款，期限

1

年；（

3

）公司拟

向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柒亿元信托贷款，期限

2

年。这三笔贷款均由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提供第三方连

带责任担保， 公司拟按每年

1%

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担保费， 额度标准分别为

500

万元

/

年、

1000

万元

/

年、

700

万元

/

年。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在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金额为

7520

万元人民币。

二、关联方介绍

首开集团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希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首开集

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拥有股份公司

743,820,676

股股权，占股份公司股权总额的

49.76%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因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如下贷款所需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

1

）、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

请伍亿元开发贷款，期限

3

年；（

2

）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请拾亿元开发贷款，期限

1

年；（

3

）公司拟向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柒亿元信托贷款，期限

2

年。 额度标准分别为

500

万元

/

年、

1000

万元

/

年、

700

万元

/

年。

（二）价格确定的方法

担保费率参考市场化定价原则并进行了一定的下浮，公司按

1%

的费率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本公司与首开集团。

交易标的：因公司拟申请如下贷款所需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

（

1

）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请伍亿元开发贷款，期限

3

年；

（

2

）公司拟向北京银行红星支行申请拾亿元开发贷款，期限

1

年；

（

3

）公司拟向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柒亿元信托贷款，期限

2

年。

交易价格：按担保金额的

1%

收取，即对应为每

500

万元

/

年、

1000

万元

/

年、

700

万元

/

年。

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相同。

支付方式：按年度支付当年的担保费。

五、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顺利取得三项贷款，首开集团承担到期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担保。 依

据公平、合理原则，公司向首开集团支付担保费，费用标准合理，不会损害其它股东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股份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

为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

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

2013

年

1

月

24

日，股份公司召开七届六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

先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杨文侃先生、王爱明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孙茂竹

先生、王德勇先生、刘守豹先生、梁积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

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国家其他管理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1．

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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